2022年深圳技能大赛暨罗湖区第十一届

职工技术比武大会—互联网营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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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项目、标准、方式及内容

（一）竞赛项目

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

（二）竞赛标准

参照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级）相关要求确定竞赛标准，结合新时代行业企业发展情况，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的相关内容，由组委会统一组织专家制定。
（三）竞赛方式

本次竞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初赛为理论知识竞赛，决赛为实操技能竞赛。

1.初赛。由组委会组织专家参照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命题，通过机考的方式对理论知识进行考核。理论知识考核内容包括用户定位、商品分析与选定、策划营销、直播营销推广、购买转化与复购、社群运营、直播平台规则、直播营销的复盘与售后、风险评估与管理等，时间共90分钟，总分为100分。最终以初赛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名，取前50名选手进入决赛。（考虑到疫情反复的可能性，可考虑将初赛理论考试转为线上考试。通过具备身份验证、全程人脸识别等考试监管功能的Q学友考试平台进行。）

时间：11月6日（星期日）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1086号集浩大厦6楼

2.决赛。由组委会组织专家参照竞赛标准命题，决赛分为路演和模拟直播两部分进行。以现场抽签的方式决定路演分组和顺序，每位选手有5分钟的路演时间，现场向裁判阐述各自的选题以及直播思路。由裁判根据选手表现进行综合评分，从高到低按路演分数排名，取前15名进行模拟直播。模拟直播包括开场、产品介绍与展示、以及回答裁判提问等内容，每位选手进入直播间后，面对工作人员预先架设好的手机进行8分钟的模拟直播，由裁判根据线上观看选手在直播间的表现进行评分。

时间：11月20日（星期日）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1086号集浩大厦4楼
（四）竞赛内容

1.初赛

	竞赛范围
	竞赛内容
	权重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职业守则
	5%

	基

础

知

识
	营销基础

知识
	营销学基本概念；互联网营销定义和分类；互联网营销传播特点；互联网营销策略及主要方法。
	45%

	
	计算机与传播内容制作基础知识
	计算机及移动设备操作相关知识；网络应用相关知识。摄影、录像拍摄基础知识；图片、视频编辑制作基础知识；视听语言表达基础知识；新媒体应用知识
	

	
	安全基础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网络信息安全知识；设备及操作安全知识；场地环境安全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直播营销管理办法》等相关知识。
	

	专

业

知

识
	直播准备
	直播宣传准备；设备、软件和材料准备；风险评估：评估团队写作风险，制定并执行风险应对计划
	50%

	
	直播预演
	对团队协作制作的直播脚本进行预演，测试整体的营销流程。 
	

	
	直播销售
	使用营销话术介绍产品特点，介绍平台优惠及产品折扣信息。直播销售技巧，以及直播销售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点。
	

	
	售后与复盘
	分析和汇总异常数据、建立售后标准工作流程；对售前预测数据进行复核、通过复盘提出营销方案的优化建议。
	


理论复习资料将于“Q学友学习服务”公众号菜单栏中“技能竞赛”→“互联网营销师竞赛”中发布，竞赛组委会将提供相关的理论知识点供选手自行学习。

初赛理论赛题由裁判长组织命题专家根据竞赛内容及理论知识点来编制赛题题库，初赛当天按照题型要求使用Q学友平台的智能组卷功能生成统一考试试卷。
2.决赛

	实操范围
	竞赛内容
	权重

	商品介绍
	根据给定的店铺背景资料和产品，撰写符合直播活动的策划方案和脚本内容；对商品进行分析和展现营销策略和计划。
	30%

	直播表达
	对选手直播开场、产品讲解、直播互动、直播结尾、直播效果等直播实操表现，由裁判按照评分平标准进行评分，考核选手在实际直播操作中的相关实操知识
	45%

	现场表现
	考核选手对总体直播的把控，能否在实际展现选手所计划的直播策略，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裁判互动提问）
	25%


二、评分标准

（一）初赛评分标准

题型为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和简答题。单选题共40题，每题1分；多选题共10题，每题3分；判断题共10题，每题1分；简答题1题，共20分。各题型错选、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简答题为直播脚本撰写，根据题目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简单的作答，由裁判根据选手的答案综合评分。

（二）决赛评分标准

决赛形式分为路演和模拟直播两部分进行，由进入决赛的50名选手对之前初赛简答题的选题进行修改，并通过5分钟路演现场向裁判对选题进行展示。由裁判根据选手表现，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以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取前15名选手进行模拟直播。选手根据抽签顺序进入直播间，面对工作人员预先架设好的手机进行8分钟的模拟直播，裁判通过线上观看直播间内选手的表现，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产品基础规划与直播带货方案路演（75分）

	评分模块
	评分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市场与竞品分析

8分
	市场分析
	能运用相关工具客观分析市场情况与发展趋势，做出科学预判。
	4分

	
	竞品分析
	能对竞品相关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并进行量化统计。
	4分

	营销策略

16分
	营销策略
	能精准进行用户画像分析，并形成针对性的营销矩阵策略。
	8分

	
	营销计划
	能够针对营销策略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营销计划。
	8分

	直播预演

21分
	直播预演
	阐述直播预演设计，创新设计，预演流程科学合理。
	16分

	
	技术支持
	阐述直播中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符合常规直播场景，不滥用、不泛用。
	5分

	售后复盘

5分
	绩效改进
	能对方案提出大致的预后跟进措施与整改建议。
	5分

	综合表现

25分
	方案要素
	方案涉及的工作要素齐全，结构合理。
	5分

	
	逻辑结构
	演示过程中能清晰表达产品规划与直播带货工作流程，逻辑顺畅，表达清晰。
	15分

	
	路演表达
	PPT逻辑通顺，辅助路演表达；在视觉化呈现上可使用多元手段。
	5分


	模拟直播带货及专家互动（25分）

	评分模块
	评分内容
	考核要点
	分值

	实操技能

20分
	直播设计
	对产品的定位设计，直播语言设计，以及人设包装设计符合产品调性、能突出产品卖点
	8分

	
	直播表达
	对产品介绍清晰明了，语言表达逻辑流畅、能够有效运用道具及话术辅助直播。
	12分

	综合素养

5分
	专家互动
	裁判现场针对选手直播带货的表现提出问题，能够有逻辑有依据的回答。
	5分


三、成绩评定办法

（一）竞赛成绩由现场裁判组依据参赛选手的实际操作情况按竞赛评分标准进行评判、计分。

（二）参赛选手最终名次依据初赛和决赛两部分成绩按比例累加的综合成绩进行排名。其中初赛成绩占30%、决赛成绩占70%，参赛选手赛后综合成绩=初赛成绩*30%+决赛成绩*70%。当综合成绩相同时，以决赛成绩高者名次在前。

四、竞赛场地与设备

（一）竞赛场地

1.初赛赛场设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1086号集浩大厦6楼。

2.决赛赛场设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1086号集浩大厦4楼。

（二）竞赛设备

1.初赛赛场参照理论知识考场要求布置赛场，配备与参赛人数相适应的计算机、竞赛答题软件以及竞赛所需设备，确保单人单机并留有一定数量的备用机。



2.决赛赛场参照互联网直播行业基础设备要求布置赛场。路演现场提供播放PPT的设备以及路演展示空间，选手需在决赛前将路演PPT发送至竞赛组委会指定邮箱（具体邮箱地址将与初赛结果一并发布）。模拟直播配备相应的直播间，直播间内设有相应的直播设备如直播用的手机，补光灯等，并确留有备用的直播间。

五、竞赛规则

（一）初赛竞赛守则

1.参赛证于竞赛初赛报到时凭身份证发放。

2.参赛选手需提前15分钟凭有效身份证和参赛证进入赛场，对号入座并将身份证和参赛证放在座位左上角明显位置，以备查验。迟到30分钟不得入场，竞赛开始30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场。

3.参赛选手不能携带与竞赛相关的文件资料、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赛场。在赛场上应自觉遵守赛场秩序，保持安静，竞赛进行过程中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交谈，更不得大声喧哗吵闹，否则将给予警告或取消竞赛资格。

4.冒名顶替、弄虚作假、作弊者，取消竞赛资格及成绩；

5.竞赛规定时间结束时，选手应立即停止答题，有秩序的离开赛场。

（二）决赛竞赛守则

1.参赛选手需提前15分钟凭有效身份证和参赛证进入赛场，对号入座并将身份证和参赛证放在座位左上角明显位置，以备查验。

2.参赛选手需提前对竞赛设备进行检查。

3.开赛迟到30分钟以上者，按自动弃权处理，竞赛开始30分钟后可交卷离场。 

4.参赛选手按赛题完成各竞赛项目，并主动配合裁判员评分。

5.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所有的通讯工具、摄像工具不得带入竞赛现场，对竞赛设施设备应爱护、保养、保管，防止丢失和损坏。

6.冒名顶替、弄虚作假、作弊者，取消竞赛资格及成绩。

7.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及劳动保护要求，接受裁判员、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监督和警示，确保设备及人身安全。

8.比赛过程中如果出现安全事故，裁判员应立即中止竞赛。如查实事故责任属参赛选手，即取消参赛选手竞赛资格。

（三）赛场规则

1.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着装整齐。 

2.各赛场除现场裁判、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3.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未经组委会批准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

4.参赛选手不得将竞赛的相关情况资料私自公布。

5.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必须主动配合裁判的工作，服从裁判安排，如果对竞赛的裁决有异议，可按照规定以书面形式向监督仲裁组提出申诉。

（四）赛事疫情防控要求

为确保竞赛活动安全有序，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按照安全应急预案加强对竞赛全过程的动态管理，确保竞赛活动安全有序。
六、本技术文件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2022年深圳技能大赛暨罗湖区第十一届职工技术比武大会—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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